
桃園市內柵國民中小學 110學年度實施法定議題課程 

教學活動彙整表 

特色

課程

主題

或 

教育

議題

名稱 

實施時段 
實施

對象 
實施方式 節數 

教學重點：含教材（自

編或改編等）、教法、

教學資源、配合專案…

等 

負責教

師（級任

或科任） 

家 

庭 

教 

育 

上學期（9 月第 2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祖父母節

活動宣導 

2

節 合計

4節 

配合祖父母節活動， 

自編教材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
班級導

師 
下學期（開學後第

2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2

節 

上學期 
1-6年

級 

父親節、

母親節活

動宣導 

3

節 合計

6節 

配合父親節、母親節活

動，結合藝文領域、語

文領域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
班級導

師 下學期 
3

節 

上學期（10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班級親師

活動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親職教育， 

自編教材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

班級導

師 
下學期（3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上學期（11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家庭暴力

防治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下學期（4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上學期（12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兒童人權

公約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或運用網路相關資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

班級導

師 
下學期（5 月第 4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 

性 

別 

平 

上學期（9 月第 1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性別尊重

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下學期（開學後第

1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上學期（10 月第 2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性侵害、

性騷擾、

性霸凌防

治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下學期（3 月第 2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

等 

教 

育 

上學期（11 月） 

5-6年

級 

性教育 

（認識我

們的身

體） 

1

節 

合計

2節 

搭配健體領域 

1. 認識青春期的身

體、心理變化 

2. 學習照護自己的身

體 

3. 尊重與體貼不同性

別因生理變化的不

適 

衛生組 

下學期（4 月） 
1

節 

上學期（11 月第 2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1-6年

級 

愛滋病防

治宣導 

1

節 合計

2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 
上學期（4 月第 2

週星期四第七節） 

1

節 

上學期（12 月） 
1-6年

級 

網路交友 
2

節 合計

4節 

配合學校及教育部重

點教育工作，自編教材

進行教學。 

輔導室

班級導

師 上學期（5 月） 情感教育 
2

節 

環

境

教

育 

上學期（9 月） 

1-6年

級 

防災教育

宣導 

1

節 

合計

6節 

配合學校環境教育進

行活動，自編教材進行

教學。 

輔導室

班級導

師 

總務處 

上學期（10 月） 
環境教育

宣導 

2

節 

上學期（4 月） 
環境教育

宣導 

2

節 

上學期（5 月） 
防災教育

宣導 

1

節 

備註: 

1.性別平等教育： 

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，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教育相關課程或

活動至少 4小時。(性別平等教育法,第 17條) 

2.家庭教育： 

（1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應依學生身心發展、家庭狀況、學校人

力、物力，結合社區資源為之，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。(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,第 5

條) 

（2 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

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。(家庭教育法,第 13條) 

 

 3.環境教育：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，推展環境教育，所有員工、教師、學

生均應參加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。 (環境教育法,第 19條) 


